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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东吴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

于张家港市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对外公布

的《张家港市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4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

开信息披露文件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东吴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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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张家港市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二、获批文件和获批规模 

2020 年 10 月 20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了《关于对张家港市城市投资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上证函[2020]2305

号），发行人获准通过非公开方式发行不超过 20 亿元的公司债券。 

2022 年 6 月 27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关于同意张家港市城

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2]1374 号），发行人获准通过公开方式发行不超过 20 亿元的公司债券。 

2024 年 1 月 4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了《关于对张家港市城市投资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上证函[2024]32 号），

发行人获准通过非公开方式发行不超过 14.5 亿元的公司债券。 

2024 年 10 月 22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了《关于对张家港市城市投资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上证函[2024]2775

号），发行人获准通过非公开方式发行不超过 3 亿元的公司债券。 

三、债券主要情况 

债券名称 

张家港市

城市投资

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2024 年面

向专业投

资者非公

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

三期) 

张家港市

城市投资

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2024 年面

向专业投

资者非公

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

一期)(品

种一) 

张家港市

城市投资

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2024 年面

向专业投

资者非公

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

一期)(品

种二) 

张家港市

城市投资

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2023 年面

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

期)(品种

二) 

张家港市

城市投资

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2022 年面

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

期)(品种

二) 

张家港市

城市投资

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2024 年面

向专业投

资者非公

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

二期) 

张家港市

城市投资

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2021 年非

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

(第三期) 

张家港市

城市投资

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2021 年非

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

(第二期) 

张家港市

城市投资

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2021 年非

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

(第一期) 

债券简称 24 张投 04 24 张投 01 24 张投 02 
23 张投

G2 
22 张投 02 24 张投 03 21 张投 03 21 张投 02 21 张投 01 

债券代码 256695.SH 253653.SH 253654.SH 115136.SH 137895.SH 255543.SH 197859.SH 196904.SH 177705.SH 

起息日 
2024-11-

29 

2024-01-

22 

2024-01-

22 

2023-04-

17 

2022-10-

13 

2024-08-

15 

2021-12-

10 

2021-08-

27 

2021-01-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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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售日期 - 
2027-01-

22 
- - - - - - - 

到期日 
2029-11-

29 

2029-01-

22 

2029-01-

22 

2028-04-

17 

2027-10-

13 

2026-08-

15 

2024-12-

10 

2024-08-

27 

2024-01-

26 

发行总额 3.00 5.00 4.00 5.00 15.00 5.50 3.00 5.50 9.00 

债券余额 3.00 5.00 4.00 5.00 15.00 5.50 0.00 0.00 0.00 

票面利率 2.35% 3.02% 3.14% 3.70% 3.39% 2.08% 3.49% 3.48% 4.10% 

还本付息

方式 

每年付息

一次，到

期一次还

本，最后

一期利息

随本金一

起支付 

每年付息

一次，到

期一次还

本，最后

一期利息

随本金一

起支付 

每年付息

一次，到

期一次还

本，最后

一期利息

随本金一

起支付 

每年付息

一次，到

期一次还

本，最后

一期利息

随本金一

起支付 

每年付息

一次，到

期一次还

本，最后

一期利息

随本金一

起支付 

每年付息

一次，到

期一次还

本，最后

一期利息

随本金一

起支付 

每年付息

一次，到

期一次还

本，最后

一期利息

随本金一

起支付 

每年付息

一次，到

期一次还

本，最后

一期利息

随本金一

起支付 

每年付息

一次，到

期一次还

本，最后

一期利息

随本金一

起支付 

债项评级 无债项 无债项 无债项 AAA AAA 无债项 无债项 无债项 无债项 

担保情况 无担保 无担保 无担保 

张家港市

国有资本

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提供不可

撤销连带

责任担保 

张家港市

国有资本

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提供不可

撤销连带

责任担保 

无担保 无担保 无担保 无担保 

交易所 
上海证券

交易所 

上海证券

交易所 

上海证券

交易所 

上海证券

交易所 

上海证券

交易所 

上海证券

交易所 

上海证券

交易所 

上海证券

交易所 

上海证券

交易所 

付息日

（存续期

内） 

每年的 11

月 29 日,

遇节假日

则顺延. 

每年的 1

月 22 日,

遇节假日

则顺延. 

每年的 1

月 22 日,

遇节假日

则顺延. 

每年的 4

月 17 日,

遇节假日

则顺延. 

每年的 10

月 13 日,

遇节假日

则顺延. 

每年的 8

月 15 日,

遇节假日

则顺延. 

每年的 12

月 10 日,

遇节假日

则顺延. 

每年的 8

月 27 日,

遇节假日

则顺延. 

每年的 1

月 26 日,

遇节假日

则顺延. 

主承销商 

东吴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东吴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中泰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东吴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中泰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东吴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东方

证券承销

保荐有限

公司,中泰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东吴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东方

证券承销

保荐有限

公司,中泰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东吴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中泰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东吴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海通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东吴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海通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东吴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海通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

人 

东吴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东吴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东吴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东吴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东吴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东吴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东吴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东吴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东吴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募集资金

用途 

本次债券

募集资金

3 亿元，

用于偿还

本次债券

募集资金

9 亿元，

用于偿还

本次债券

募集资金

9 亿元，

用于偿还

本次债券

募集资金

5 亿元，

用于偿还

本次债券

募集资金

15 亿元，

用于偿还

本次债券

募集资金

5.5 亿元，

用于偿还

本次债券

募集资金

3 亿元，

用于偿还

本次债券

募集资金

5.5 亿元，

用于置换

本次债券

募集资金

9 亿元，

扣除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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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公司

债券本

金。 

到期公司

债券本

金。 

到期公司

债券本

金。 

回售公司

债券本

金。 

到期公司

债券。 

到期公司

债券本

金。 

有息负

债。 

前期偿还

到期公司

债券的自

有资金。 

费用后用

于偿还有

息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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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和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

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

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

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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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经营与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张家港市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1998 年 1 月 5 日； 

3、法定代表人：孙国兵； 

4、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00 万元； 

5、注册地址：杨舍镇永安路 950 号； 

6、邮政编码：215600； 

7、信息披露事务人：张慧； 

8、联系电话：0512-56998505； 

9、传真：0512-56998503； 

10、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2251504086E； 

11、经营范围：资产（资本）经营、房地产、实业投资、贸易。（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 2024 年度经营情况 

最近两年，公司营业收入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业务板块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收入

占比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收入

占比 

安置房销售 43,699.28 41,183.12 5.76 20.39 85,291.80 76,727.87 10.04 46.48 

自来水销售 35,445.30 22,853.61 35.52 16.54 30,152.57 19,920.08 33.94 16.43 

租赁 10,333.03 848.93 91.78 4.82 8,319.92 413.71 95.03 4.53 

物业管理 2,420.07 1,411.30 41.68 1.13 2,093.08 1,043.06 50.17 1.14 

客房、餐饮服

务 
16,446.73 6,223.93 62.16 7.68 10,752.69 3,816.63 64.51 5.86 

工程施工 1,646.75 687.85 58.23 0.77 5,875.81 4,931.03 16.08 3.20 

劳务收入 35,579.72 32,021.75 10.00 16.60 - - - - 

污水收入 14,940.19 11,845.83 20.71 6.97 16,006.04 12,470.17 22.09 8.72 

其他 53,763.93 23,952.51 55.45 25.10 25,005.95 19,758.50 20.98 1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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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14,275.00 141,028.83 34.18 100.00 183,497.86 139,081.05 24.21 100.00 

三、发行人 2024 年度财务情况 

财务指标 2024 年度/末 2023 年度/末 

总资产（亿元） 728.02 673.97 

总负债（亿元） 503.23 456.95 

所有者权益（亿元） 224.79 217.02 

营业总收入（亿元） 21.43 18.35 

利润总额（亿元） 1.07 1.33 

净利润（亿元） 0.62 0.9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亿元） 0.62 0.98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亿元） 0.02 -3.17 

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亿元） -21.39 -19.11 

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亿元） 21.06 2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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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核查情况 

一、募集资金总体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张家港市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上证函【2020】2305 号）核准，发

行人分别于 2021 年 1 月 26 日、2021 年 8 月 27 日和 2021 年 12 月 10 日非公开

发行 9.00 亿元、5.50 亿元和 3.00 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次公司债券扣除发行费用

后的净募集资金均已划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专户，专项账户运作情况正常。根

据 21 张投 01《募集说明书》相关内容，本期募集资金实际募集金额全部用于

偿还有息负债；根据 21 张投 02《募集说明书》相关内容，本期募集资金实际募

集金额全部用于置换前期偿还到期公司债券的自有资金；根据 21 张投 03《募

集说明书》相关内容，本期募集资金实际募集金额全部用于偿还有息负债。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张家港市城市投资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374 号）

核准，发行人分别于 2022 年 10 月 13 日和 2023 年 4 月 17 日公开发行 15.00 亿

元和 5.00 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次公司债券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募集资金均已划

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专户，专项账户运作情况正常。根据 22 张投 02《募集说

明书》相关内容，本期募集资金实际募集金额全部用于偿还到期公司债券；根

据 23 张投 G2《募集说明书》相关内容，本期募集资金实际募集金额全部用于

偿还回售公司债券本金。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张家港市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上证函[2024]32 号）核准，发行人于 2024

年 1 月 22 日非公开发行 5 亿元 24 张投 01 和 4 亿元 24 张投 02，本次公司债券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募集资金均已划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专户，专项账户运作情

况正常，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内容，本期募集资金实际募集金额用于偿还到

期公司债券本金；发行人于 2024 年 8 月 15 日非公开发行 5.5 亿元 24 张投 03，

本次公司债券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募集资金均已划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专户，专

项账户运作情况正常，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内容，本期募集资金实际募集金

额用于偿还到期公司债券本金。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张家港市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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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上证函[2024]2775 号）核准，发行人于

2024 年 11 月 29 日非公开发行 3 亿元 24 张投 04。本次公司债券扣除发行费用后

的净募集资金均已划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专户，专项账户运作情况正常，根据 24

张投 04《募集说明书》相关内容，本期募集资金实际募集金额全部用于偿还到期

公司债券本金。 

截至 2024 年末，21 张投 01、21 张投 02、21 张投 03、22 张投 02、23 张

投 G2、24 张投 01、24 张投 02、24 张投 03、24 张投 04 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

费用后，已按募集约定用途使用。 

二、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与核查情况 

针对上述债券，发行人、受托管理人和监管银行均签订了账户及资金监管协

议。发行人在监管银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

存储、划转。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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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核查情况 

 

序号 披露时间 公告名称 

1 2024-01 
张家港市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2024 年本息兑付及

摘牌公告 

2 2024-04 
张家港市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

二)2024 年付息公告 

3 2024-04 
张家港市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 年年度报告、张家港市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2023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告（含担保人财务报告） 

4 2024-08 
张家港市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2024 年本息兑付及

摘牌公告 

5 2024-08 
张家港市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中期报告（2024 年）、张家港市城市投资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2024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含担保人财务报表） 

6 2024-09 
张家港市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

二）2024 年付息公告 

7 2024-11 
张家港市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2024 年本息兑付及

摘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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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分析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经营规范，信誉良好，保持 100%贷款偿还率与利

息偿付率，信用记录良好。 

为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公司为公司债券的按时、足额偿付

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包括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设立债券受托管理

人、建设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加强信息披露义务和公司承诺等，努力形成一套

确保债券安全付息、兑付的保障措施。 

综上，公司具有较强的偿债意愿。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公司偿债资金来源主要为发行人日常经营收入和利润。财务方面，2024 年

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21.43 亿元，实现净利润 0.62 亿元，公司收入规模和盈

利积累良好，为债券的按期还本付息提供保障。 

公司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保持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间接债务融资能力较强。

发行人良好的资信状况以及与金融机构良好的合作关系为本次债券的还本付息

提供有力支持。 

综上，公司的偿债能力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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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增信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张家港市国有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 22 张投 02、23 张投 G2 提供不可撤

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报告期内，发行人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

重大变化，担保人资信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截至 2024 年末，担保人的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2024 年末/度 2023 年末/度 

资产总计（亿元） 1,047.64 968.97 

负债合计（亿元） 695.95 635.69 

所有者权益（亿元） 351.69 333.28 

营业总收入（亿元） 46.37 46.15 

利润总额（亿元） 3.55 3.41 

净利润（亿元） 2.13 1.9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亿元） 0.80 1.09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亿元） 0.04 -2.84 

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亿元） -26.61 -22.86 

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亿元） 23.52 23.14 

2024 年度，张家港市国有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信用良好，在日常经营过

程中不存在违约情况。 

2024 年度，发行人公司债券的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与募集说明书中的

披露内容一致，未发生变更，且均得到有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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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21 张投 01 的起息日为 2021 年 1 月 26 日，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4 年每年

的 1 月 2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

期间不另计息。本金支付日为 2024 年 1 月 2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21 张投 01 已于 2024 年到期

日兑付。 

21 张投 02 的起息日为 2021 年 8 月 27 日，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4 年每年

的 8 月 2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

期间不另计息。本金支付日为 2024 年 8 月 2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21 张投 02 已于 2024 年到期

日兑付。 

21 张投 03 的起息日为 2021 年 12 月 10 日，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4 年每

年的 12 月 1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

延期间不另计息。本金支付日为 2024 年 12 月 1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21 张投 03 已于 2024 年到

期日兑付。 

22 张投 02 的起息日为 2022 年 10 月 13 日，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27 年每

年的 10 月 13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

延期间不另计息。本金支付日为 2027 年 10 月 13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22 张投 02 已于 2024 年付

息日支付利息。截至本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出具日，22 张投 02 尚未到 2025 年付

息日。 

23 张投 G2 的起息日为 2023 年 4 月 17 日，付息日为 2024 年至 2028 年每年

的 4 月 1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

期间不另计息。本金支付日为 2028 年 4 月 1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23 张投 G2 已于 2024 年付息

日支付利息，已于 2025 年付息日支付利息。 

24 张投 01 的起息日为 2024 年 1 月 22 日，债券期限为 5 年期，附第 3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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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付息日为 2025 年至 2029 年每

年的 1 月 2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

延期间不另计利息）；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5 年至 2027 年每年的 1 月 2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本金兑付日为 2029 年 1 月 22 日；若

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7 年 1 月 22 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

24 张投 01 已于 2025 年付息日支付利息。 

24 张投 02 的起息日为 2024 年 1 月 22 日，付息日为 2025 年至 2029 年每年

的 1 月 2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

期间不另计息。本金支付日为 2029 年 1 月 2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24 张投 02 已于 2025 年付息

日支付利息。 

24 张投 03 的起息日为 2024 年 8 月 15 日，付息日为 2025 年至 2026 年每年

的 8 月 1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

期间不另计息。本金支付日为 2026 年 8 月 1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截至本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出具

日，24 张投 03 尚未到 2025 年付息日。 

24 张投 04 的起息日为 2024 年 11 月 29 日，付息日为 2025 年至 2029 年每

年的 11 月 2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

延期间不另计息。本金支付日为 2029 年 11 月 2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截至本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出

具日，24 张投 04 尚未到 2025 年付息日。 

综上，发行人未发生预计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况，未来受托管理人将持续及时

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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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人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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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及受托管理人采取

的应对措施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与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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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根据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2024 年 6 月出具的《张家港市城市投

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主体与相关债项 2024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22 张投 02、23

张投 G2 债项评级结果为 AAA。 

公司债券跟踪评级将于公司财务报告完成之日起两个月内进行，且不晚于每

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预计将于 2025 年 6 月底披露至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敬请投资者及时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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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张家港市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2024 年度）》之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月  日 

 


